
近日，《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引发网络热议，其中规定了物业服务人不得强制业主通

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设施设备，保障业主对共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权。随着

智慧社区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小区开始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点赞者称人脸识别方便小区安保管理，

拍砖者则认为随意采集个人信息程序违法，甚至担心数据信息泄露造成不良后果。众说纷纭的背后，

是对收集个人信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讨论。 ■ 秦鹏博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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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算个人信息吗？
进社区，需要先合规

热点新知道R

科技新动态K

11月23日，2020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在青岛举

行。大会以“应对新挑战 拥抱新技术 抓住新机遇”为主

题，设置了发展大会、企业家峰会、主旨报告等板块，旨在

共同分享合作机遇、探讨合作路径、聚焦机器人行业发展

的主要问题，持续推动跨领域合作，构建中国机器人产业

生态圈。 ■ 据新华社 记者 李紫恒/摄

2020中国机器人
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职场新角色Z

心理干预指导师：
治愈你的“不开心”

“您好，我是您的心理干预指导师罗世香，您今天来想

和我说点什么呢？看看我可以怎样帮助您？”初冬时节，心

理干预指导师罗世香正在接待她的来访者。

这个简单到几乎人人都会的事——聊天，就是罗世

香的主要工作。但是她的“聊天”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

法，可以让人从不开心变得开心，有时甚至还可以挽救人

的生命。

罗世香是一名全职的心理工作者，拥有首都医科大学

博士学位，持有心理咨询师二级资格证书，现在的工作重心

是心理干预指导。从业3年来，接待个案时数超过2000小

时，接待来访者300余人。

心理干预指导师是个新职业。今年5月，人社部发文，

在“心理咨询师”职业下拟增设“心理干预指导师”工种。

中国保健协会心理保健分会会长郑运良介绍，心理干

预指导师主要是针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群体性公共事件开

展群体心理援助、心理疏导和行为干预工作，以及各类人群

的心理健康教育、行为训练、心理督导等，比普通心理咨询

范围更广。

“与心理咨询师相比，心理干预指导师更加注重实践经

验，而不是仅仅取得证书就能执业。”郑运良说，我国目前真

正具备专项心理干预技能的人才，仍然非常稀缺。

■ 杨洋 据新华社

个人敏感信息包括“人脸”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

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

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

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

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2020年10月1日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

人信息安全规范》，进一步区分了一般个人信息

和个人敏感信息。个人敏感信息指一旦泄露、

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极

易导致个人名誉、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歧视性

待遇等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控制者通过个人

信息或其他信息加工处理后形成的信息，如一

旦泄露、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

安全，极易导致个人名誉、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或歧视性待遇等的，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因此，将“人脸”界定为个人敏感信息是合

理的。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社区推

广人脸识别引发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信息的收集

行为。

“人脸”采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民法典将收集行为列为处理个人信息的一

种，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

处理，并遵循四个条件：一是征得该自然人或

者其监护人同意；二是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

三是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四是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因此，对于人脸识别进社区，其合法性是在

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层法律框架内讨论，即是否

符合民法典及《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

范》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例如不应以欺诈、诱

骗、误导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不应隐瞒产品

或服务所具有的收集个人信息的功能；不应从

非法渠道获取个人信息。今年10月首次亮相

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规定了个人在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即个人对其个人

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

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而人脸识别进社区的合理性，是在法律上

常用的比例原则内进行讨论，即生活日常的场

景下是否有必要收集、利用个人敏感信息。我

们应当坚持收集个人信息的最小必要原则，一

方面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应与实现产品或服

务的业务功能有直接关联，直接关联是指没有

上述个人信息的参与，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无法

实现；另一方面，自动采集个人信息的频率应

是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所必需的最低频

率。再者，间接获取个人信息的数量应是实现

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所必需的最少数量。

人脸识别进社区的正确方式

首先，业主知情同意是前提。依据《信息安

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要求，收集个人

敏感信息前，一方面，应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

明示同意，并应确保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

是其在完全知情的基础上自主给出的、具体

的、清晰明确的意愿表示；另一方面，应单独向

个人信息主体告知收集、使用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以及存储时间等规则，

并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

其次，给予业主充分的决定权。无论采

用何种方式进行社区建设，其目的都是为业

主营造舒心、温暖的居住环境，社区管理只是

营造居住环境的手段而不能作为目的。人脸

识别进小区的同时，要为有异议的业主提供其

他身份核验的选项，例如NFC卡、出入证、手动

登记等多元化的选择。

最后，明确人脸识别的责任主体。民法典

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任何一

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导致数据泄露，将权利

人置于未知风险之下。现有的人脸识别进社区

活动牵头者众多，招标标准不同，对外宣称的

数据保管方式也千差万别，因此需要加快立法

明确责任主体。在法律保护框架不完善的现实

情况下，是否可以参照产品质量责任中销售者

与生产者连带责任的方式，确定所有环节责任

主体连带责任，以提高上游收集者对于下游进

一步处理者的选择门槛，提高数据安全性。

一台苹果采摘机器人在成果展示现场演示

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学田街道，小区居民通过人脸识别设备经过小区的出入口 ■ 新华社/发

一名观众在成果展示现场与机器人互动


